放流苗种质量要求
为保障放流鱼种质量安全，确保增殖放流整体效果，作出以下要求：
1.单位资质证明
供苗方在投标时，必须如实提供生产单位资质、生产设施条件、技术保障能力等方面相关证明材料。
2.苗种种质证明
所有放流苗种必须是本单位繁育，不得外购转售。供苗方培育用于增殖放流的鱼种必须是本地种。严禁使用外来种、杂交种、选育种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鱼种进行增殖放流。
3.苗种生产的监督检查
供苗方在放流苗种培育阶段，在引进苗种培育时，要及时向采购方报告进苗情况，采购方有权不定期对供苗方苗种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供苗方应给予积极配合。
4.鱼种的药残检验
供苗方培育的放流鱼种达到合同要求的规格时，在放流前10天要完成药物残留检验工作，该工作要在有资质部门的监督下进行采样和送样，并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药残检验，且获得检验合格证后方可用于放流。
5.苗种的疫病检疫
供苗方所提供的每一个品种的鱼种必须经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疫病检疫，并出具疫病检疫合格证。
6.供苗方所提供的鱼种感观质量与可数指标必须符合下列要求：规格整齐，活力强，外观整，体表光滑，规格合格率≥90%，伤残率与体表异常率之和≤5%，到达放流地点时的成活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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